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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某1抢劫罪二审刑事裁定书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2019）晋刑终228号

原公诉机关山西省吕梁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郗某1，男，1958年8月14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系被害人侯某1丈夫。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郗某2，男，1994年7月28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口县，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系被害人侯某1之子。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郗某3，女，1997年1月29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口县，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系被害人侯某1之女。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郗某4，女，1997年1月29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口县，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系被害人侯某1之女。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薛某1，男，1969年5月19日出生于山西省临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吕梁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12月15日被山西省中阳县

公安局取保候审。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18年4月27日被山西省交口县公安局抓获，同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西省孝义市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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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吕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薛某1犯抢劫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郗某1、郗某2、郗某3、郗某4提起附带民事

诉讼一案，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2019）晋11刑初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薛某1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被告人薛某1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郗某1、郗某2、郗某3、郗某4物质

损失共计人民币40773元，其中丧葬费30773元，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误工等费用10000元；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郗某1、郗某2、郗某3、郗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审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郗某1、郗某2、郗某3、郗某4，原审被告人薛某1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上诉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

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经审理认定：

（一）抢劫罪

2008年6月11日，李秋顺（刑拘在逃）伙同被告人薛某1从吕梁市离石区到达交口县桃红坡镇，与一名男子（身份不明）会合，三人来到交口县桃红坡镇欲找被害人侯某1之夫郗

某1。郗某1不在家，因李秋顺与侯某1及郗某1相识，侯某1让三人进入家中。双方在交谈过程中因李秋顺向侯某1索要财物发生争执，厮打，三人将侯某1打倒在地，用绳索勒压侯的颈

部，用屋内的铁火棍、木柄铁叉殴打侯，用绳索捆绑侯的手脚，其后，撬损屋内的2个写字台抽屉、3个扣箱挂锁，劫走存折及部分现金后离开。当天下午，被害人郗某1将被劫走的存折

挂失。经法医鉴定，被害人侯某1系颈部受勒压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被告人薛某1等结伙抢劫犯罪行为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遭受物质损失为：丧葬费30773元，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误工等费用10000元，共计40773元。

以上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笔录、视听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

（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2012年5月，田美锋（已判决）通过他人了解到东方信达公司推出的“移动公话”后，先后在离石、中阳等地以讲课的方式宣传该产品，分不等的价格吸纳他人加入会员，以推广

获取奖励的方式引诱会员发展下线，最终按照发展人数作为返利依据。在田美锋从事传销活动中，被告人薛某1经人介绍后积极加入，2013年至2017年间，薛某1直接、间接推荐他人达

5层31人。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薛某1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强行立即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且具有入户抢劫、致人死亡处罚情形；其参与组织、

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

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行为，还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薛某1当庭认罪、悔

罪，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其参与结伙抢劫犯罪，罪责次于同伙，应对其从轻处罚。薛某1结伙抢劫犯罪行为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郗某1、郗某2、郗某3、郗某4遭受的物质损失，依

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数额应按照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及标准确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所提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不予支

持；所提丧葬费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所提误工费、交通费的诉讼请求，酌情予以确定。综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前。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郗某1、郗某2、郗某3、郗某4的上诉理由为：要求薛某1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原判对薛某1量刑过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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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薛某1的上诉理由为：原判部分定案证据有瑕疵，除薛某1口供外无其它有效证据；被害人死因不明，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改判薛某1无罪或从轻处罚。

经二审审理查明：

（一）抢劫罪

2008年6月11日，上诉人薛某1伙同李秋顺（刑拘在逃）、一名男子（身份不明）三人来到交口县桃红坡镇郗某1、侯某1家。郗某1不在家，因李秋顺与侯某1及郗某1相识，侯某1

让三人进入家中。双方在交谈过程中因李秋顺向侯某1索要财物发生争执，厮打，三人将侯某1打倒在地，用绳索勒压侯的颈部，用屋内的铁火棍、木柄铁叉殴打侯，用绳索捆绑侯的手

脚，其后，撬损屋内的2个写字台抽屉、3个扣箱挂锁，劫走存折及部分现金后离开。经法医鉴定，被害人侯某1系颈部受勒压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上诉人薛某1等结伙抢劫犯罪行为使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遭受物质损失为：丧葬费30773元，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误工等费用10000元，共计40773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2008年6月11日，交口县桃红坡镇石疙瘩村暂住居民郗某1向交口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称，当天12时许，发现其妻侯某1在桃红坡

张村的家中被杀害。

（2）户籍证明、死亡注销户口证明，证明被告人薛某1、被害人侯某2的身份情况。

（3）前科劣迹查证表，证明被告人薛某1无前科劣迹。

（4）在逃人员登记表，证明同案犯李秋顺的身份情况。

（5）交口县信用联社桃红坡信用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桃红坡镇支行凭证，证明案发后，郗某1将被劫走的银行储蓄挂失及支取情况。

（6）作案工具照片，证明作案工具铁火棍、木柄铁叉、绳索等的具体情况。

（7）扣押及发还清单。

（8）侦查终结报告，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及侦破经过。

（9）抓获经过，证明2018年4月27日，被告人薛某1在吕梁市离石区一饭店被交口县公安局民警抓获。

2.证人证言

（1）证人郗某1的报案材料及证言，证明他在煤矿当工头，不能回家，但他每天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案发当天上午10点，他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没人接，12点多又打了一次电

话，还是没人接。中午12点多不到13点的时候，他儿子给他打电话说他妻子被人打了，满脸都是血，躺在地上不说话。他赶回家时，他妻子确实躺在地上，脸上都是血，家里的箱子、

柜子和抽屉都被打开，被人翻动过，家里的四十多万的存款单丢了，还有4000多元生活费也丢了。他家喂了两条大狗，能来的都是熟人。报案后，他把存款单都挂失了，一个多月后，

他把挂失存单里的钱都取了。出事当天，丁方松让他赶紧找李秋顺，说出事前一个月，李秋顺就和丁说过要弄他的钱。2010年八九月份，丁方松在赶集的时候到他家说，出事的那天早

晨，李秋顺给丁方松打过一个电话，问郗某1在不在家。丁告诉李秋顺，郗下井了。他和李秋顺没有经济纠纷，不欠李的钱，他没有向任何人买过雷管、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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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人郗某2证言，证明2008年6月11日中午12时20分，他放学回家，快到大门口时看到他妹妹在他家对面邻居家房顶站着。他问他妹妹怎么不回家，他妹妹说大门锁着。他

和他妹妹把大门打开，进了院里发现他家的五间房门都开着。进屋后发现他母亲仰面躺在地板上，满脸都是血，双手、双脚都被捆着。靠近他母亲的右边有一个铁叉子，桌子上的水杯也

倒了。他借邻居的电话给他父亲打了电话。他家院门平时都是从里面关上，不用锁子锁。案发当天，家里的大门是从里面用锁子锁着，他伸进手开了锁才进去。

（3）证人郗某3证言，证明案发当天中午12点多，她放学回家，家里的大门锁着，她叫她母亲开门，但没反应。她哥郗某2放学回来开了大门，进家后看见她母亲躺在地上，地上

有血。

（4）证人刘某1、蒋某证言，证明2008年6月11日早上，他俩在桃红坡铁厂对面的门市部门前，见过李秋顺。刘某1经常去郗某1家，也在郗家多次见过李秋顺。

（5）证人王某证言，证明2008年正月，李秋顺跟郗某1去交口碾子沟煤矿干活。五月二十二三号，李秋顺回了老家临县招贤镇大井塔村，再没有回过家。案发后（农历五月初

十），李秋顺给她打过一个电话，她对李秋顺说刑警队的找李，郗某1的妻子被人杀了。李秋顺说没事，以后再没有给她打过电话。

（6）证人李某证言，证明他在桃红坡干活的时候，和李秋顺相处得很好。听说李秋顺是杀害郗某1妻子的凶手。2008年以来，李秋顺一直没有和他联系。和李秋顺关系最好的是

山东的陈水、黄松，听说这两个人和郗某1的关系也不错。

3.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上诉人薛某1供述，十来年前的夏天，李秋顺到离石区他租住的家中住了三四天。李秋顺说没钱花了，要到交口县桃红坡镇向李之前的老板要钱（李秋顺说之前卖给过桃红坡的老

板雷管、炸药，后来李领着几个人给桃红坡这个老板干活，算下来，这个老板欠李十几万）。第二天早晨，他和李秋顺坐客车从离石到了桃红坡的一个路口，下车等了两三分钟，来个一

个外地的陌生男子，他们三个一起去了一个铁大门的人家外，当时大门关着，李秋顺叫那个女人的名字后，那个女人才给开了门。他们进了那家的一个房子，那个女人给他们倒水喝（他

记得当时喝的是白开水，每人一个玻璃杯，有十几公分高），记不清是那女的给他的烟还是他自己的烟，他抽了一根。李秋顺和那名陌生男子抽了一两根烟后，李秋顺向那个女人要之前

干活欠的钱。那女人说没钱，让找那女人的丈夫要。李秋顺说不管怎么样，今天多少要拿点钱。因为要钱的事，李秋顺、陌生男子和那个女人发生争吵。李秋顺和那个陌生男子打那个女

人。那女人说抽屉里放着六七百元。这时，他看见李秋顺、陌生男子用拳头连续打那女人的头部和肩膀，那女人又高又大，用手掐住李秋顺的脖子。他就过去在那女人的肩膀上打了三四

拳头，那个陌生男子拿着绳子往那女人脖子里一套，把那女人拉倒在地。那女人双手支撑在地，李秋顺用捅火的铁棍在那女人脖子上打了一下，那女人仰面倒在地上不动了。然后，李秋

顺和那个陌生男子在那女人家中抽屉里找钱没找到。他叫上李秋顺快走。他和李秋顺到了大门口看见那陌生男子还没出来，李秋顺叫那男子快走，那男子很快出了房间。他听那名陌生男

子说怕那个女的醒来，那男子又砸了那女人一下。后来李秋顺锁上大门。他坐客车回到离石。李秋顺和那名陌生男子走了。他没有捆绑过那名女子，他记得李秋顺和那名陌生男子也没有

捆绑过。

4.鉴定意见

（1）山西省交口县公安局（交）公（司）鉴（尸）字

（2008）017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证明被害人侯某1头部左侧耳廓有长约1cm斜形裂口；左耳廓至左耳后，有两处分别长为3.5cm基本平行的裂口；左耳发际内头皮有两处

分别长为5cm、1cm基本平行的横行裂口；左侧面颊部有两处边缘不整齐的裂口，一处为2.8×1.5cm，创深4cm，创底深达上颌骨，另一处为1×0.5cm，创底深达肌层；下颌部有4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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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擦伤。颈部有一条绳索，去除后，颈部有两条索沟，一条位于颈部右侧，长约8.7cm，一条从颈部向两侧至颈后环绕，全长38cm，所有索沟宽0.2cm。左侧颈部有两处不规则裂口。

左颈部偏下、左侧胸部上方有8处皮肤擦伤，1处皮肤裂口。颈部肌肉出血，甲状软骨骨折，舌骨骨折；两侧肺气肿，肺膜表面有局灶性出血，心尖部有出血点。左肩部有两处皮肤擦

伤。双手腕、双脚踝处用红色绳捆绑。根据尸检，侯某1尸体部分损伤系钝器伤，但不是致命伤，结合现场勘查，现场遗留的木柄铁叉可形成。综合分析认为，侯某1系颈部受勒压致机

械性窒息死亡。

（2）山西省公安厅公（晋）鉴（法物）字（2008）416号生物物证鉴定书，证明李宜兴（李秋顺之父）为1、2号检材（送检的1号、2号烟头）所属个体的生物学父亲的可能性为

99.99%；在送检的3号、5号烟头中检出同一DNA分型，为一未知名男性个体所留的似然比率为6.4×1020；在送检的4号、6号烟头中检出同一DNA分型，为一未知名男性个体所留的似

然比率为1.6×1017；在送检的7号烟头中未检出DNA分型。

（3）吕梁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吕）公（司）鉴（法物）字（2018）112号鉴定书，证明送检的4号、6号烟头中检出STR分型，与薛某1的血样在D8S1179等15个基因座检测结

果相同，其似然比率为1.49×1018。

5.勘验、提取、指认、辨认笔录

（1）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证明案发现场位于桃红坡镇张村居民郗某1独家小院房屋内。中心现场位于郗某1家5孔窑洞的中间一孔内，进入室内，首先发现地上血泊内躺一女

尸，尸体头北脚南仰面向上，头部被血染红，双手压于身体下方，双脚捆绑（红色绳索，已提取），在尸体东侧地面放一木把铁柄工具，铁柄部沾满血迹（已提取），屋内写字台上放有

一大一小两把挂锁，写字台下方地面放有一带搭扣挂锁，搭扣受损变形。该窑洞内小圆桌上放有3个印花玻璃水杯，其中两个内盛半杯茶水，一个空杯，该桌下方地面有一摔碎的玻璃

杯。在中心现场地面发现提取香烟烟头7个，分别为猴王烟5个、云烟2个，在中心现场及东西侧窑洞地面发现提取两种鞋底花纹足迹。中心现场以西内间窑洞西墙处摆放的一个橱柜抽屉

处发现提取一单指指纹。在中心现场以东的两孔窑洞（套间）内的2个写字台抽屉及3个扣箱搭扣挂锁均被撬损，撬痕宽处1cm、窄处0.2cm，撬痕上均沾有黑灰，在东数第一间窑洞茶几

上发现提取一铁质扁型火棍，长65cm，一端弯曲变形，该两孔窑洞内的写字台、木箱内均有不同程度的翻动迹象。现场提取指纹一枚、足迹两枚、烟头七个、血痕两处、木把铁柄工具

一件、铁火棍一根。

（2）上诉人薛某1指认现场照片。

（3）辨认笔录，证明经郗某1辨认，确认在逃犯罪嫌疑人李秋顺。

6.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上诉人薛某1指认现场视频，同步讯问视频光盘。

以上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合法有效，应予以确认。

综合分析在案证据：

证人郗某1关于他在煤矿当工头，不能回家，但他每天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案发当天上午10点，他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没人接，家里的40多万的存款单丢了，还有4000多元生

活费也丢了的证言，与证人刘某1、蒋某关于2008年6月11日早，他俩在桃红坡铁厂对面的门市部门前，见过李秋顺的证言；及上诉人薛某1关于他早晨和李秋顺坐客车到了桃红坡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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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路口，下车等了两三分钟，来个一个外地的陌生男子，他们3个一起去了一个铁大门的人家外的供述结合印证作案时间。

证人郗某1关于他家喂了两条大狗，能来的都是熟人的证言；与证人郗某2关于他家院门平时都是从里面关上，不用锁子锁的证言；证人刘某1关于其经常去郗家，也在郗家多次见

过李秋顺的证言；证人王某（在逃犯李秋顺之妻）关于2008年正月，李秋顺跟郗某1去交口碾子沟煤矿干活证言；及上诉人薛某1关于当时大门关着，李秋顺叫那个女人的名字后，那个

女人才给开了门的供述印证一致，证实作案为郗某1家的熟人，李秋顺和被害人认识的情节。

证人郗某1关于丁方松说出事前一个月，李秋顺就和丁说过要弄他的钱，出事的那天早晨，李秋顺给丁方松打过一个电话，问他在不在家；丁告诉李秋顺，郗下井了的证言；与上

诉人薛某1关于李秋顺说没钱花了，要到交口县桃红坡镇向李之前的老板要钱，这个老板欠李十几万，在桃红坡与一陌生男子汇合后三人去郗家的供述，印证李秋顺等为财起犯意。

上诉人薛某1关于那个女人给他们倒水喝（他记得当时每人一个玻璃杯，有十几公分高）的供述，与现场勘验笔录中关于该窑洞内小圆桌上放有3个印花玻璃水杯，其中两个内盛半

杯茶水，一个空杯的记录印证一致。上诉人薛某1关于现场记不清是那女的给他的烟还是他自己的烟，他抽了一根；李秋顺和那名陌生男子抽了一两根烟的供述；与提取笔录关于在中心

现场地面发现提取香烟烟头7个，分别为猴王烟5个、云烟2个的内容；及生物物证鉴定书中关于李宜兴（李秋顺之父）为送检的1号、2号烟头所属个体的生物学父亲的可能性为

99.99%；在送检的3号、5号烟头中检出同一DNA分型，为一未知名男性个体所留；送检的4号、6号烟头中检出STR分型，与薛某1的血样似然比率为1.49×1018的意见印证一致。上诉

人薛某1关于李秋顺和那个陌生男子打那个女人，他就过去在那女人的肩膀上打了三四拳头，那个陌生男子拿着绳子往那女人脖子里一套，把那女人拉倒在地；那女人双手支撑在地，李

秋顺用捅火的铁棍在那女人脖子上打了一下，那女人仰面倒在地上不动了的供述与现场勘验笔录中关于在尸体东侧地面放一木把铁柄工具，铁柄部沾满血迹，予以提取的记载；及尸体检

验鉴定书中关于被害人侯某1头部左侧耳廓、左耳廓至左耳后、左耳发际内头皮、左侧面颊部多处有边缘不整齐的裂口，创底深达上颌骨；颈部有一条绳索，去除后，颈部有两条索沟；

侯某1系颈部受勒压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意见印证一致，证实被害人死因。上诉人薛某1关于李秋顺和那个陌生男子在那女人家中抽屉里找钱没找到的供述与现场勘验笔录中关于现场屋

内写字台上放有一大一小两把挂锁，写字台下方地面放有一带搭扣挂锁，搭扣受损变形的记载印证一致，证实三人在室内翻找财物的细节。上诉人薛某1关于陌生男子说怕那个女的醒来

又砸了那女人一下，后来李秋顺锁上大门的供述；与证人郗某2关于案发当天，家里的大门是从里面用锁子锁着，他伸进手开了锁才进去的供述印证一致。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足以支持

认定事实，相关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2012年5月，田美锋（已判决）通过他人了解到东方信达公司推出的“移动公话”后，先后在离石、中阳等地以讲课的方式宣传该产品，分不等的价格吸纳他人加入会员，以推广

获取奖励的方式引诱会员发展下线，最终按照发展人数作为返利依据。在田美锋从事传销活动中，薛某1经人介绍后积极加入，2013年至2017年间，薛某1直接、间接推荐他人达5层31

人。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立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东方信达公司宣传资料、企业营业执照及基本信息、中阳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人

任某、刘某2、胡某、薛某2、高某等人证言；上诉人薛某1、同案犯田美锋供述。

本院认为，上诉人薛某1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强行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且致人死亡；其参与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

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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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行为，还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薛某1参与结伙抢劫犯罪，罪责次于同伙，应对其从轻处

罚。薛某1结伙抢劫犯罪行为使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郗某1、郗某2、郗某3、郗某4遭受的物质损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数额应按照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及标准确定。

一审关于附带民事部分赔偿的意见妥当、标准正确、计算无误。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相关上诉理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均不予采纳。综上，根据薛某1犯罪的事实、

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及其犯罪后的悔罪表现，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对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　智

审判员   郑淑灵

审判员   杜　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　瑾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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